利民便民服务通告
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万人助万企”活动部署，结合开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自即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，持续开展各项利民、便民服务。
1、符合豫政办【2016】96号和豫质检字【2016】53号（详见大厅公示或我院官网www.zz315.com）享受减免政策的小微企业，继续执行各项减免优惠。
2、防汛救灾、灾后重建、疫情防控的生产企业和物资检验可享受小微企业减免优惠。
3、免除2021年省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整改后复查检验费。
4、业务大厅实行首问负责制，热情解答、及时办理、协助反馈。
5、“午间不休息窗口”、“服务小微企业绿色通道”窗口，工作日、法定节假日由专人值班，为客户提供预约服务、延时服务，代办快递寄送服务。
6、设置周末和节假日24小时畅通联系电话，方便客户紧急业务受理。
联系电话：杨春华13598005836，0371-89933179
李丙权15324887658、0371-89933175
投诉电话：苗笑亮18538199500、0371-89933185
[bookmark: _GoBack]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秉持“科学 公正 优质 高效”的质量方针，不断为社会各界提供方便、快捷、热情、周到的检验检测技术服务，欢迎新老客户提出宝贵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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